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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4_BE_E5_86_9C_E6_c61_290752.htm 新农村的建设需要城

市的支持，同时城市的发展也需要农村的支持，尤其是土地

方面的支持。究竟如何处理城市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当中的土

地关系，是城乡统筹发展需要解决的一道难题，也是不容回

避的问题。当前，城乡统筹建设用地规划，开放农村集体建

设用地流转市场，开辟建设用地供给第二来源，提高节约集

约利用农村建设用地水平，保证农民土地权利在经济上得到

实现，推动城乡统筹科学发展，势在必行。 集体建设用地进

入土地市场流转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动力 建立在城

乡二元结构上的土地管理制度已经成为制约城乡统筹发展的

瓶颈。开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是城乡统筹发展的

内在需求。目前我国实行土地国家所有制和农民集体所有制

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管理制度。出于国情需要，我国实行世界

上最严格的以耕地保护为核心的土地管理制度，将来也会坚

持下去。但这种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给城市的空间扩展、发

展带来限制性因素。城市土地资源非常紧张，城市的国有建

设用地和工业用地控制很严。而农村的集体产权建设用地布

局分散、缺乏规划、粗放利用、浪费严重。我们一方面要积

极盘活城市的国有存量建设用地；另一方面也要努力探索改

变集体产权建设用地粗放浪费现象，实行集中配置农村宅基

地、林盘地等非耕地资源，将其置换为城市建设用地，开辟

建设用地供给第二来源。据统计，农村土地中的非耕地大约

占农用地总量22%－30%。若拆并、搬迁集中修建住宅，可以



腾出近2/3的农村集体土地中的非耕地。通过加快城市化，城

乡统筹土地资源配置，在城乡统筹发展中促进工业向园区集

中，实现工业与环保的协调发展；农民向城镇集中，实现城

乡协调发展；土地向业主适度集中，促进农业集约化经营。

以这“三个集中”为突破口，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推行城乡

一体化战略，必需进一步推进土地管理制度创新，探索建立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和农村房屋所有权流转机制，

通过开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改革和规范集体建设

用地的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等行为，达到城乡土地都能

节约集约高效利用。 随着城市化发展，农民的市场意识增强

，农民的土地权利意识不断提高，对土地权利实现的要求已

经强化，开放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已成为城乡统筹发展

的内在动力。近年来在城市近郊农村方兴未艾的小产权房现

象，即反映了农民对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土地市场，追求土地

收益的最大化，改革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强化农民土地权利

保护机制的趋势。在重庆、成都两个特大城市近郊农村小产

权房的存在是公开的事实，比较普及，也成规模。在成都这

个城区郊县普遍富庶的省会城市，10年前就有农民开始建设

小产权房出售。据四川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武

元统计，在成都市周边的近郊区建设的农村宅基地的“新居

工程”和远郊区由小城镇改造同样建设在集体土地上的“城

镇拆迁安置房”，以种种名义出现的小产权房已经占到了整

个成都商品房市场的30%左右。农村小产权房是利用集体土

地修建的商品房。这些房屋多由农民自建，或乡镇政府作为

推进城镇化举措，介入修建或引进开发商兴建。这样建起的

房屋，因与现行法律法规有冲突，虽然不可能办到正规意义



上的产权证，但是农村小产权房较城市商品房价格低廉，能

满足城市低收入人群、老年人、被征地或进城的农村居民和

生态移民的购房需求。小产权房使农民享有土地增值收益，

是在经济上实现农民土地所有权，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农民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土地建房？这是因为土地利用效益

低。国家对土地用途实行严格的管制，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法

律和政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只能用于农民的宅基地、乡（

镇）村企业、农村公共设施建设。这些用途效益都不高。随

着城市化发展，农民的市场意识不断提高，农民的土地权利

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对土地权利实现的要求已经强化。他们

看到土地经政府征用，开发商买到后修建商品房牟取很大利

润，就会想到自身的土地权益。尤其在城市近郊地区，尽管

土地增值惊人，被征地农民却只能得到极低补偿，因此自然

会萌生自建房屋销售的念头。他们说“凭什么地方政府花费

几万元一亩的补偿就可以征用我们的土地，一转手拍卖给开

发商就几百万元一亩，而我们自己却不能直接转让和开发呢

？”小产权房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农民对土

地所有权、使用权在经济上究竟如何实现的问题。小产权房

的存在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与现行法律、法规冲突的风险

。根据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建设使用农村集体土地，

只有四种情况是法律允许的：即农民的宅基地、农村公共实

施用地、农村兴办的乡（镇）村企业或者联营企业用地、根

据担保法规定使用农村集体土地抵押权实现的用地。除此以

外，都是现行法律不允许的。我国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

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依法

申请使用国有土地。意思是集体所有土地必须经过征用，转



为国有后，才能修建商品房出售。小产权房的建设用地未经

这个程序。《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还规定，农民集体所

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

。小产权房与这一条款也有出入。农民绕开法律、政策规定

，改变土地用途，让集体土地进入土地市场，追求自身土地

收益的最大化，虽然这种行为还有待法律规范，但它却是城

乡统筹发展的内在动力。 对开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

的政策建议 一、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纳入城乡统一、平

等竞争的土地市场体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有限期原则，推

进农村各类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应拥有与

城镇国有建设用地几乎等同的地位，可以进入土地有形市场

招标拍卖挂牌公开出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通过市场

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一样采取出让、转让、出租、作价（

出资）入股、联营（建）、抵押等形式流转。远离城镇不能

实施土地整理的山区、丘陵区的农村居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

在符合村庄规划、风景名胜区保护等规划的前提下，应当允

许通过房屋联建、出租等方式流转。针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布局分散、利用粗放的现实，通过合理规划，引导农民“进

城出村”，发展小城镇、中心村，迁村并点建设农民多层住

宅、整理“中心村”，退宅还田，腾出新的建设用地。 二、

实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和政

策。对通过执行这一政策，实施土地整理取得集体建设用地

指标后所进行的集体建设用地允许流转；农村土地整理和拆

院并院节约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可

以就地兴建建筑物。对这类建筑物即“小产权房”应允许进

入市场流通。集体产权房屋可进入市场流通，将增加农民的



资产价值。 三、推行农民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

使用权，在城镇集体安排住进新房，并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

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待遇的“双放弃换双社保”政策。据

媒体报道，近期率先实行城乡统筹试点改革的有城市化发展

前景的成都市温江区，今年年底将会有4000多位农民通过“

双放弃换双社保”方式变成市民。据测算，温江区政府先期

投在每位“双放弃换双社保”农民身上的资金达到12万元。

据调查，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定向划地新建集中居住区、一次

性货币补贴以及廉租房。农民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后的土地

流转基本收益的80%归退出人员所有，20%用于对其社保费用

的投入。政府花大力气推行此项政策的动因之一，是看中农

民的土地，希望通过土地整理，实现规模经营和规模效益，

进而缓解“三农”问题，推动城乡统筹发展，保证城市化顺

利推进。 四、建立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等新型专业合作组织

，农民以宅基地、林盘地等非耕地入股，交由土地股份合作

社等专业合作组织进行市场化运作，积极探索农民集中居住

，产业集中发展，农用土地集中经营模式，改变改善农民生

产生活方式，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通过合理的土地流转

，既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又促进城乡统筹发展。被称之为成

都市“村民土地股权化改革典范”的龙华农民股份合作社

，2004 年由当地2066名农民的宅基地等非耕地自愿入股的形

式组成。合作社一共拥有370亩土地可整理开发，除去“安居

工程”及为农民创收而建的兴业市场用去170亩外，还有200

亩将转为国有土地进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当年以宅基地参

股的农民在得到每平方米140300元不等的补偿后，还从新建

成的被称为城乡一体化示范工程的龙华社区领到了住房，成



了名副其实的的“居民”。 据调查，龙华社区周边公开出让

土地价格已达每亩200万元，土地增值收益相当可观。合作社

“股民”们由于土地租金等收益，人均年收入在1万元左右，

在养老、医保、子女上学等方面均得到了保障。龙华农民股

份合作社所在的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镇龙华村两年

（20042006年）间集体资产实现了从零到2.5亿元的跨越，农

民人均收入从2004年的4000元到2006年超过10000元的跨越。

为了进一步推进城乡统筹发展，龙泉驿区将以龙华农民股份

合作社为龙头，打破行政区划，在龙泉北部山区建设以肉牛

产业为支撑的现代化畜牧新城。整个项目总投资达139亿多元

，可带动龙泉驿区万兴、黄土、洪安、洛带等4个镇乡，6万

多农民实现生态移民并充分安居、充分就业。成都市龙泉驿

区万兴乡大兰村实行生态移民下山集中居住后，通过土地整

理、拆院并院可整理出的6400余亩集中成片的林地耕地，用

于集中发展生态产业、现代农业和休闲旅游业；可整理置换

出560余亩宅基地，集中开发二、三产业；可进一步发展壮大

集体经济，富余住房、商铺等集体资产3.6亿元以上，年经营

收入850万元以上；移民下山集中居住后入股合作社的（农）

股民将达到人均拥有集体资产10万元以上，人均35平方米住

房，个人固定资产价值10万元以上；务工收入加上土地流转

收益、集体经济福利、集体资产收益和社保、低保等政策性

收入，（农）股民人均收入也达1万元以上。 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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